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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局

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沪规划资源施〔2021〕486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有序开展本市规划区外国有企业

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市属国企，浦东新区、宝山区、闵行区、嘉定区、金山区、

松江区、青浦区、奉贤区、崇明区规划资源局、国资委：

为落实“上海 2035”城市总体规划，全面实施土地资源高

质量利用，推进本市“十四五”期间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，有效

盘活利用本市国有企业低效建设用地，经市规划资源局会同市国

资委研究，现将有序开展规划区外国有企业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

（以下简称“国企低效用地减量化”)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推进国企低效用地减量化的重要意义



－ 2 －

当前，全市土地利用管理仍面临着“极有限的净增空间、极

庞大的存量空间、极艰巨的减量任务”的局面。随着国家战略实

施和五大新城建设全面推进，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是本市转

变土地利用方式、推进土地资源高质量利用的重要举措，也是推

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。国有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是城市

土地资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，也是国有资产高效利用、提升

价值水平的重要方式，因此市委、市政府要求“十四五”期间推

进国有企业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。

二、国企低效用地减量化的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

总体目标：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前

提下，坚持法治化、市场化原则，积极推动规划区外国有企业低

效建设用地减量化，盘活存量土地资源，助推生态文明建设，促

进城乡经济社会持续发展，保障“上海 2035”城市总体规划和

“十四五”规划顺利实施。

基本原则：坚持规划引领，依据国土空间规划，大力推进规

划区外国有企业低效建设用地减量；坚持生态优先，首先推进“两

高一低”企业建设用地减量，结合低效产业用地退出，重点推进

生态廊道、土地整备引导区内建设用地减量；坚持积极稳妥，充

分考虑各方主体意愿，按照先易后难原则，在妥善处理好各方利

益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实施；坚持以点带面，倡导形成市属企业带

头、区属企业跟上、央企积极参与的良好态势。

三、加强国企低效用地减量化工作的组织领导

为协调推进市属区属国企低效用地减量化工作，市、区、镇

三级均应加强组织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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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层面：市规划资源局会同市国资委组建工作小组，共同

制定工作计划、政策措施，组织推进市属国企低效用地减量化工

作，指导各区区属国企低效用地减量化工作。市规划资源局由用

途实施处牵头，市土地整理中心等部门配合，市国资委由综合协

调处牵头做好协同工作。

区级层面：各区应成立工作组，可由区规划资源局会同区国

资委等部门以及相关街镇构成，按照属地化原则，统筹推进区域

内的市属、区属国企低效用地减量化。各镇具体实施区域内的市

属区属国企低效用地减量化。

四、夯实国企低效用地减量化工作具体措施

（一）动员部署，调查摸底。各区规划资源局和国资委根据

全市国企低效用地减量化工作会议精神，部署开展规划区外市属

区属国企建设用地细化调查，摸清现状规模及利用情况。

（二）锁定目标，制定方案。根据细化调查情况，对于市属

国企，由市、区规划资源局、属地政府会同市国资委、市属国企

明确减量化实施方案；对于区属国企，由属地政府会同各区规划

资源局、区国资委、区属国企明确减量化实施方案。

（三）以点带面，推进实施。请各区规划资源局、国资委根

据实际情况，从土地资源高质量利用出发，将规划区外国企低效

用地减量化、规划区内国企物业提升改造、规划区内外联动发展

等方面相结合，确定重点项目，深化工作对接，加强沟通，以项

目化形式推进减量化工作，优化资产处置机制，落实减量补偿措

施，制定相关引导和激励措施，提高减量化工作积极性，为推动

全市国企低效用地减量化工作提供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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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完善机制，丰富政策。根据工作需要，市规划资源局

会同市国资委，以及发展改革、财政、经信、生态环境等部门，

不断完善推动国企低效用地减量化的工作机制。鼓励国有企业自

主投资开展减量化，减量化前后土地权属不变,形成的用地指标

收益，可用于支持企业在规划区内的发展建设，实现土地资源盘

活、资产保值增值。

请各区规划资源局、国资委主动谋划、加强宣传、积极落实，

利用市级工作平台，充分发挥实施牵头作用，梳理整合相关管理

要求，统筹运用各类相关政策，引导区内国企示范性推进低效用

地减量，带动其他所有制性质企业共同参与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

工作，形成全面落实规划要求、全力推进低效建设用地减量的良

好工作氛围。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2021 年 12 月 15 日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信息

抄送:浦东新区、宝山区、闵行区、嘉定区、金山区、松江区、青浦

区、奉贤区、崇明区政府。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0 日印发


